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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舉行的

二零一六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唐宮中路九
號本公司三樓會議室舉行二零一六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
會」）。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程序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
有關要求。臨時股東大會由張沖先生主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
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公告（「該等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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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以下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通過：

普通決議案
票數（佔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棄權 投票總數

1. 關於本公司重大資產重組A股股票繼
續停牌的議案。

18,820,261

(95.59%)

868,039

(4.41%)

0

(0%)

19,688,300

(100%)

2.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批准融資租
賃安排，訂立、簽署及實施融資租賃
安排下的合同。

193,123,542

(100%)

0

(0%)

0

(0%)

193,123,542

(100%)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26,766,875股。共32名股
東（或股東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合共持有193,706,542股，相當於股
份總數約36.77%。

本公司主要股東中國洛陽浮法玻璃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其持有本公司
105,018,242股股份）及蚌埠玻璃工業設計研究院（其持有本公司69,000,000股
股份）及其等各自的聯繫人於本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中擁有利益，因此，其
等須就第一個普通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並已就此放棄投
票。據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並就第一個普通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
投票之股份總數為352,748,633股。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並就第二個普通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之股
份總數為526,766,875股。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股份 (i)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放棄表決贊成；或 (ii)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
則規定於臨時股東大會放棄就決議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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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情況

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委託河南耀驊律
師事務所孫喆律師擔任監票員，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進行投票點票工作。

臨時股東大會由孫喆律師及段耀峰律師現場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
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及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

1. 2016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2. 河南耀驊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執行董事

中國 •洛陽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張沖先生、倪植森先生、王國強
先生及馬炎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張宸宮先生、謝軍先生及湯李煒先
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劉天倪先生、葉樹華先生及
何寶峰先生。

* 僅供識別


